
重庆市科学技术局关于 2026 年度第一批
成渝地区“一带一路”科技合作“双千”

计划项目申报系统填报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推动成渝地区与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国家在科技创新领域形

成全方位、多层次、宽领域的合作格局，支撑成渝地区打造内陆

开放高地，我局于 5月 15日发布了 2026年度第一批成渝地区“一

带一路”科技合作“双千”计划项目申报指南，正式启动项目申

报工作。现就项目申报系统填报等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系统开放时间

2026 年 6 月 4 日（星期四）9:00 至 6 月 17 日（星期三）18:00，

逾期不再受理。

二、填报方式

请 各 申 报 单 位 通 过 “ 渝 快 办 ” 平 台

（https://zwykb.cq.gov.cn/?record=istrue）登录个人或单位账号，

进入“特色专栏—科创服务—智汇攻关—我的项目”，在“通知

公告”处选择“2026 年度第一批成渝地区‘一带一路’科技合

作‘双千’计划项目”，按照系统提示及申报书模板要求在线填

报并提交。

本次申报全面实行无纸化，所有申报材料均通过系统上传电

https://zwykb.cq.gov.cn/?record=istrue


子版本，无需报送纸质材料。

三、项目类别

2026 年成渝地区“一带一路”科技合作“双千”计划项目

指南由四个专题组成：专题一“国际联合研发类项目”，专题二

“国际技术转移类项目”，专题三“科技部 2026 年度国际杰青

计划”，专题四“发展中国家技术培训班项目”。

四、申报条件和要求

所有申报项目（专题三除外）须同时符合本通知申报要求及

对应专题指南规定，项目信息与附件材料原则上需通过“智汇攻

关”系统统一填报上传。

（一）项目申报单位应为依法在重庆市境内注册的企业、高

等学校或科研机构，具备独立法人资格，拥有较强的科技研发能

力和条件，以及良好的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基础与能力；能够为项

目实施提供必要的条件支持和资金保障，内部管理制度健全，并

主动防范各类安全风险。

（二）项目合作国别应为与我国签订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合作

协议的国家，具体合作国家名单可通过中国“一带一路”网

（www.yidaiyilu.gov.cn）查询。港澳台地区纳入国际联合研发和

国际技术转移项目合作范围。

（三）项目合作领域需符合“33618”现代制造业集群及“416”

科技创新布局，契合合作双方产业发展和民生需求，且合作成果

应具备形成典型合作案例的潜力，可纳入“一带一路”科技交流



大会宣传展示范围。

（四）国际联合研发项目和国际技术转移项目申报单位已与

国（境）外合作单位签订合作协议；项目国（境）外合作单位原

则上为在中国境外注册满 1 年的独立法人，且非中方机构的分

支机构；项目须有企业参与申报，强化产学研合作。

（五）国际杰青须具备博士学位或 5 年及以上科研工作经

历，年龄不超过 45 周岁（按申请工作岗位之日计算），且获得

由所在国政府科技管理部门、驻华使领馆或我国驻外使领馆等推

荐机构出具的推荐信。

（六）发展中国家技术培训班申报单位须具备标准化的培训

服务体系和专业化的培训资源渠道，能够聘请政治素质良好、专

业背景与培训目的和内容相匹配、在相关领域或行业内具有较高

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专家开展授课。

（七）项目申报主体按照市科技计划项目进行限项管理，项

目负责人申请项目和主持在研项目不超过 1 项，项目参与人参

与申请项目和参与在研项目累计不超过 2 项。

（八）其他要求。

1.同一项目不得以任何形式跨计划、跨专项重复申报。

2.申报项目应严格按申报通知要求，提供满足指南相关限制

条件的附件材料和证明项目前期研究基础的附件材料并在线上

传。

3.申报通知及指南中要求上传的企业财务年报、季报均需提



供从电子税务局中下载的报表。

4.研究项目如涉及我国人类遗传资源采集、保藏、利用、对

外提供等，应签订《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承诺书》并作为申报书附

件材料扫描上传。

5.项目申报单位及项目申报人应严格遵守科研伦理相关规

定。

6.项目申报单位应开发并设立从事科研项目辅助研究、实验

（工程）设施运行维护和实验技术、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以及学术

助理和财务助理等工作的科研助理岗位，所有项目均需配备科研

助理。

7.网上不受理涉密项目。各项目申报单位也不得在“智汇攻

关”系统中上传涉密资料。

8.国际杰青交流计划项目请登录“国际杰青计划”官网（网

址：https://tysp.cstec.org.cn/login.aspx），并按相关指南要求申报。

9.“一带一路”先进适用技术培训班项目应在重庆市境内，

采用线下集中培训的形式。每项培训对象不少于 20 人，时间不

少于 15 天；参训学员须为具备实际工作经验的外籍人员，且不

得为在华工作或留学的外籍人士。

五、资助标准和方式

资金拨付方式按项目类别执行：国际联合研发与国际技术转移

项目经专家评审，择优予以事前立项资助，重点项目市级财政支持

50万元/项，一般项目市级财政支持 30万元/项；国际杰青计划每



半年根据科技部评审结果资助，根据科技部每人 2万元/月标准，

与项目承担单位 1:1协同资助，市级财政支持标准不超过 12万元/

人；培训班项目通过后补助方式拨付，市级财政支持 10万元/项。

六、注意事项

（一）请各申报单位务必在截止时间前完成在线提交，系统将

按时关闭，不再接受补充或修改。

（二）申报材料须真实、完整、合规，项目信息及附件材料应

严格遵循申报指南和系统填报要求。

（三）专题三“国际杰青计划”不通过本系统填报，请按照科

技部相关指南要求另行申报。

七、咨询电话

（一）市科技局科技合作处：023—67250952

（二）系统技术咨询

“渝快办”账号注册咨询：023—87912832

技术咨询：023—67035473

（三）市科技统筹中心－科研项目资源部：023—67512626

（四）市科技局机关纪委：023—67600056

（五）市纪委监委驻市科技局纪检监察组：023—67513576

附件：1.2026 年度成渝地区“一带一路”科技合作“双千”

计划项目申报指南

2.申报书模板（国际联合研发）



3.申报书模板（国际技术转移）

4.申报书模板（发展中国家技术培训班）

5.重庆市科研项目网上申报操作流程图解（个人）

6.重庆市科研项目网上申报操作流程图解（单位）

重庆市科学技术局

2026 年 6月 3日


